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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市政复决字〔2021〕275 号

申 请 人：崔某 1。

申 请 人：赵某。

被 申 请人：西安市鄠邑区庞光街道办事处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不服，于 2021 年 6

月 9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

已审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责令被申请人给其每人 5 万元安置补偿、10

平方米经营用房；36 个月内过渡费每月 500 元，从第 37 个月

起按照二倍发放过渡费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是庞光街道××村第二村民小组村民。

申请人崔某 1 出生于××村，户口登记在××村，一直是××

村民，分配有集体承包地。2006 年崔某 1 上大学，户口迁出。

2010 年大学毕业，没有稳定工作，回到本村，继续经营承包地，

因原来的村干部阻挠，崔某 1 户口 2013 年才迁回本村。虽然如

此，但在本村缴纳医保，参与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从未中断。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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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 月，原庞光镇人民政府在××组织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中，

把崔某 1 按照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待，没有给崔某 1 支付 5

万元安置补偿、10 平方米经营用房、过渡费每月 500 元。2020

年 6 月下旬，鄠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0）陕 0118 民初 1754

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了申请人崔某 1 为×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

员，已支付了 2013 年的征地补偿款。故申请人崔某 1 与××所

有村民应享受同等待遇。申请人赵某和崔某 12016 年 3 月登记

结婚，婚后到××生活，户口迁至××村，参与集体经济组织

分配，在××村缴纳医保。2019 年 8 月，原庞光镇人民政府在

××组织集体土地房屋征收，把赵某按照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对待，没有给赵甜 5 万元安置补偿、10 平方米经营用房、过渡

费每月 500 元。申请人认为，两申请人均是××村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，应当和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待遇。被申请人不把两申请

人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安置补偿，事实错误，执行征收补偿

安置标准错误，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现依法申请行政复

议，请求上级机关裁决被申请人履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本案申请人提出起行政复议，已超过法

定复议期限，其丧失复议权利，应依法驳回涉案行政复议申请。

根据行政复议申请书表明：“2019 年 8 月，原庞光镇人民政府

在××集体组织土地上房屋征收中，把崔某 1 按照非集体经济

组织成员安置，没有给崔某 15 万元安置补偿、10 平方经营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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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，过渡费每月 500 元…”。其实，《西安高新区庞光镇李原

寨、乌西、黄柏、李家庄村房屋征收及附着物补偿安置实施方

案》中对集体组织成员及非集体组织成员的补偿安置作出了明

确规定。根据申请人从 2019 年 8 月知道之日至 2021 年 6 月 9

日提起复议之日，时间为 2 年零 10 个月。被申请人认为，依据

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规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

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

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

过六十日的除外。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

期限的，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。”据此，本案

申请人超过行政复议法定时限，应依法驳回该行政复议申请。

二、本案被申请人系西高新管委员会下属职能部门，并非拆迁

补偿安置主体，其作为被申请人行政复议主体不适格。1、根据

西高新发〔2018〕241 号《西安高新区庞光镇××村房屋征收

及附着物补偿安置实施方案》，证明该拆迁补偿安置的主体为

西高新管委会而并非被申请人。2、根据土地征收及拆迁补偿资

金，由西高新管委会汇入被申请人财政所，再由被申请人支付

给补偿安置对象的事实和程序，被申请人身份实际是拆迁补偿

安置的实施部门，并无独立财权和独立权利，故被申请人行政

复议主体不适格。被申请人认为，依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

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（一）项和第四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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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款（二）项规定，本案被申请人行政复议主体不适格，应依

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三、根据《西安高新区庞光镇××

村房屋征收及附着物补偿安置实施方案》的规定，申请人不符

合补偿安置的相关规定。1、根据申请人户口本表明，申请人崔

某 1 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因大中专学生毕业由四川省德阳市广

汉市迁来本市（县），2013 年 10 月 17 日因投靠亲友、移居由

庞光镇工贸路××号，以城镇居民户口迁回庞光镇××村。2、

根据申请人户口本表明，申请人赵某于 2002 年 10 月 10 由陕西

省西安市文艺南路××号迁来本市（县），2018 年 2 月 23 日

因婚嫁由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余下镇团结西路××号××室，以

城镇居民户口与城镇居民户口的崔某 1 结婚，并将户口迁入庞

光镇××村。3、根据该《补偿安置方案》第三条“住房安置第

（四）非集体经济成员安置：2、全家为非集体经济人员，在本

村拥有合法住宅，三间及以上住房给予每户安置 210 平方米”。

据此，申请人全家为城镇居民户口，在该村具有三间住房，但

户口迁回该村，而并非适格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不符合人员

安置的规定，只对房屋进行补偿。四、根据涉案授权委托书、

承诺书、居住情况证明（非集体经济人员）、安置协议书，充

分证明申请人一家属于城镇居民户口迁回该村，不符合人员补

偿安置的规定。1、根据 2019 年 8 月 26 日申请人家庭成员，授

权委托书、承诺书居住情况证明（非集体经济人员）、《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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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书》申请人：崔某 1（户代表城镇居民）、赵某（崔某 1

妻子城镇居民）、宋某某（崔某 1 母亲城镇居民）、崔某 12（崔

某 1 父亲城镇居民）全家委托崔某 1 为户代表与被申请人签订

《安置协议书》，故崔某 1 的签字具有法律效力。2、根据 2019

年 9 月 5 日申请人崔某 1 与被申请人签订的《安置协议书》，

申请人属于城镇居民户口迁回该村，不符合人员补偿安置的规

定，只符合房屋补偿安置的规定。涉案《安置协议书》具有法

律效力，现申请人提出反悔，应首先依法撤销该《安置协议书》

或依法确认《安置协议书》无效。否则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不

符合法定程序。综上所述，本案事实清楚，法律、法规规定明

确，申请人不符合《补偿安置》的条件，不符合行政复议的法

律、法规规定，超过行政复议法定时效，特请求依法驳回申请

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崔某 1 系西安市户县庞光镇××村北

街××号户主，其家庭成员为非农业家庭户口。2010 年 8 月 18

日，申请人崔某 1 因大中专学生毕业由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迁

来本市（县）。2013 年 10 月 17 日，申请人崔某 1 因投靠亲

友、移居由庞光镇工贸路××号迁来庞光镇××村。申请人赵

某系崔某 1 之妻，2002 年 10 月 10 由陕西省西安市文艺南路×

×号迁来本市（县）。2018 年 2 月 23 日，申请人赵某因婚嫁

由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余下镇团结西路××号××室迁入庞光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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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村。2018 年 12 月 27 日，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向被申请人作

出《关于对<西安高新区征收庞光镇××村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

置实施方案>的批复》（西高新发〔2018〕241 号），并附《西

安高新区征收庞光镇××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

案》，明确西安高新区征收庞光镇××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

偿安置工作实施主体是庞光镇人民政府，第三条第（四）项规

定非集体经济成员安置：“在整村征地之前已拥有合法独立的

宅基地、房产，但征地和发放失地生活补助时间节点，无本村

农业户籍、不参与村集体经济分配的住户。按照最初村组定点

放线标准计算宅基地的间数，享受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安置政

策......2.全家为非集体经济人员，在本村拥有合法住宅，户主参

加工作及农转非前曾参与本村集体经济分配，拆迁公告日前在

本村居住 15 年以上，无违法占地建设行为，三间及以上住房给

予每户安置 210 平方米，两间 140 平方米，不享受经营用房。”

2019 年 8 月 27 日，申请人崔某 1 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居住情

况证明（非集体经济人员）》《授权委托书》和《承诺书》。

2019 年 9 月 5 日，申请人崔某 1 作为全权代表与被申请人签订

了《征收补偿安置协议》。2020 年 6 月 29 日，西安市鄠邑区人

民法院作出(2020)陕 0118 民初 1754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

西安市鄠邑区庞光街道朝阳社区××村第二村民小组付给原告

崔某 1 征地补偿款 732.25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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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一、申请人作为案涉集体土地被征收人，应

依法享受征收补偿安置待遇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与鄠邑区庞光街

办已签订《征收补偿安置协议》，对案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

置事宜作出相关约定。申请人在《征收补偿安置协议》有效情

况下，以民事判决认定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由，主

张被申请人未履行安置补偿职责，理由不成立，本机关不予支

持。二、申请人如认为《征收补偿安置协议》未保障其征收补

偿安置权益的，应通过行政诉讼途径依法解决，不属于行政复

议受案范围。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秘书行政司 2017 年 9 月 13

日作出《对<交通运输部关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引起的行政协

议争议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函>的复函》（国法秘复函

〔2017〕866 号）规定，“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协议争议不属

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

范围”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19〕17 号）第二条、第四条之规定，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土地、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提起行政

诉讼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；因行政协议的订立、履行、

变更、终止等发生纠纷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原告，

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。

据此，行政协议纠纷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寻求救济。综上所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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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崔某 1、赵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○二一年八月五日


